
广东奥飞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对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

见的补充公告 

 

广东奥飞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8年11月16日在

深圳证券交易所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刊登了

《独立董事对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因工作人员疏

忽，现对上述公告相关内容进行补充说明，具体如下： 

三、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参与设立产业投资基金事项的独立意见 

奥飞数据是一家专业从事互联网数据中心（Internet Data Center，IDC）

运营的互联网综合服务提供商，与新一代信息技术具有紧密的产业关联。依托奥

飞数据在互联网基础设施领域的产业资源和上市公司平台，通过与专业投资机构

和政府引导基金合作设立产业基金的方式搭建股权投资基金平台，投资于新一代

信息技术领域具备独特竞争优势的优质企业，可有效帮助公司紧跟技术发展趋势，

完善产业布局，拓展业务机会，为未来的兼并收购储备优质项目资源。本次投资

预计会对公司未来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业务布局产生较为积极的影响。我们

一致同意公司进行参与设立产业投资基金。 

除上述补充内容外，原披露的《独立董事对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相关

事项的独立意见》中的其他内容不变。补充后的详细内容请见下文。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

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

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作为广东奥飞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的独立董事，我们本着认真严谨、实事求是的态

度，对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有关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一、关于收购北京云基时代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股权的独立意见 

公司拟与广州芝麻开花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寿宁骄吉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王晓旋女士（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以人民币 7,029 万

元收购广州芝麻开花、寿宁骄吉、王晓旋女士持有的北京云基时代网络科技有限

公司合计 100%的股权。本次交易定价公平、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



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相关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同意公司此次现金收购北京云基 100%的股权。 

二、关于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址的独立意见 

公司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址是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的

客观需要，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

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址，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改变募集

资金投向的情形，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

的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我们一致同意公司变

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址。 

三、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参与设立产业投资基金事项的独立意见 

奥飞数据是一家专业从事互联网数据中心（Internet Data Center，IDC）

运营的互联网综合服务提供商，与新一代信息技术具有紧密的产业关联。依托奥

飞数据在互联网基础设施领域的产业资源和上市公司平台，通过与专业投资机构

和政府引导基金合作设立产业基金的方式搭建股权投资基金平台，投资于新一代

信息技术领域具备独特竞争优势的优质企业，可有效帮助公司紧跟技术发展趋势，

完善产业布局，拓展业务机会，为未来的兼并收购储备优质项目资源。本次投资

预计会对公司未来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业务布局产生较为积极的影响。我们

一致同意公司进行参与设立产业投资基金。 

 

 

 

独立董事：罗翼、李进一、陈敏 

2018年11月16日 




